息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
[bookmark: _GoBack]通告起草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目前信阳市区域内发生多起，利用无人机等新型捕猎工具狩猎野生动物的实际案例，对《息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》(通告〔2024〕1号)作出补充，添加近期出现的新型狩猎工具，为以后打击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犯罪行为提供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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